
连云港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2001 年 5 月 10 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连政发〔2001〕73 号） 

第一条 为了防治地质灾害，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本市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江苏省矿产资源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省《条例》)和《江苏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省《办

法》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质灾害，是指因自然地质作用或人类活动导致地质环境变

化，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危害的地质事件，包括山体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面裂缝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 

地震灾害的防治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加

强管理的方针；实行谁诱发、谁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对易发、频发地质灾害或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区域，

实行重点防治管理。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

的监督管理工作，其监督管理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规章、行政措施和标准； 



（二）负责编制地质灾害勘查和防治规划、计划。组织协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勘查评价和监督管理； 

（四）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易发区，发布地质灾害预报； 

（五）负责提出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立项建议并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的立项管理、设计审批和质量验收工作； 

（六）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单位的资质管理； 

（七）监督检查地质灾害防治计划执行情况。 

水利、交通、建设、农林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同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做好

地质灾害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向公民宣传、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的基本知识，增

强全民防灾、抗灾、救灾意识。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领导，将地质灾害防

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督促、协调有关单位和个人切实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对在保护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质环境、防止地质灾害发生的义务；对破

坏地质环境、可能造成地质灾害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制止、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止或妨碍地质灾害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禁止侵占、损毁用于防治地质灾害的各类设施、设备和物资。 

第十条 各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状

况进行调查评价，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防治规划须经同级计划部门核准后，

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上一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必要时可设置警示标志。 

第十二条 在本市境内制定区域性国土规划、进行区域性国土整治和重大工业经

济项目选址，确定工业经济开发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地貌旅游区，必须由市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地质环境勘查评价，并由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提出保护地质环境的措施后，方可作为立项和设计的依据。 

第十三条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易发区内兴建大中型建设项目、普通工民建筑或

者新建景点建筑，建设单位在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必须进行地质环境影响论证和

地质勘查评价，并报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查确认。未经审查确认的，投资管理部

门不予立项，国土管理部门不提供建设用地，规划部门不予规划定点，建设部门

不予批准施工。对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勘察

设计单位进行防治设计，并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第十四条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易发区内不得进行采矿、削坡、炸石等可能诱发

地质灾害的活动；在风景名胜区及铁路、高等级公路直观可视范围内，不得进行



露天采矿，确有必要的，必须采取防护措施，并经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

后，方可实施。 

对矿产开发应当实行地质环境恢复制度，并建立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以有效遏

制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地质环境。具体办法由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在本市境内地下水超采区开采地下水，用水单位必须先向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取水许可申请，并经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确认不会诱发地质灾害后，凿

井施工单位方可到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凿井批准书。深井成井后，施工单位应当

同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报送成井报告，由两部门核定最大允

许开采量后，用水单位方可取用地下水。 

地下水的人工回灌计划和方案由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水利、建设部门制

订，报省国土资源、水利、建设部门共同批准后，由市、县水利（水务）部门组

织实施，同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上级水利、建设部门负责监督。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因自己的行为造成地质灾害而危害公共设施和他人生

命财产的，必须采取防护、补救措施。遭受危害者，有权依法要求行为人赔偿损

失。 

第十七条 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破坏地质环境、可能诱发地

质灾害的行为可以进行检查和通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 

第十八条 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以专业为主、专群结合的地质环境



和地质灾害监测机构和网络，负责开展地质灾害的监测工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

资料分析和趋势预测。 

建立地质灾害报警制度，具体草案由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

市政府批准后施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或扩散区域性地质灾害趋势和可能发生的突发性

地质灾害的预报。 

第十九条 对即将发生的地质灾害，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采取紧急防范

措施。 

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地质矿产主

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和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必须立即组织有关人员

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市防治地质灾害的

勘查计划，勘查计划经市计划部门核准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二十一条 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计划任务书的审批权限及相应规范要

求，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核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评价报告。未经审查批准的成

果报告，不得作为防治规划和实施治理的依据。 

在本市境内进行地质灾害勘查评价的单位，必须凭相关的资格证书到市地质矿产

主管部门进行项目登记，未经项目登记，不得进行地质灾害的勘查评价工作。 



第二十二条 因自然地质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

单位治理。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确认属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由行为人负

责组织治理。行为人无力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治理，行为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承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持有

相应的资质证书。资质证书的申请和颁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未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不得从事相应等级以上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在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治地质灾

害发生的措施而未采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根据省《条例》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处以 2000 元以上 10000 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侵占、损毁防治地质灾害的各类设施、设备和物资，

或者擅自发布或扩散地质灾害趋势和预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

部门根据省《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进行而未进行地质环境影响论证和地质勘查评价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根据省《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以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